
1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园林”或“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股份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对文科园林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77 号文核准，文科园林向截

至股权登记日 2018年 3月 2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总股本 247,495,000 股），按

照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配售人民币普通股（A 股），配股价格为 11.50 元/股。

本次配股共计配售 73,097,02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40,615,822.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8,512,046.92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822,103,775.08 元。 

截至 2018年 4月 9日，文科园林配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中喜验字[2018]

第 0053 号”验资报告。 

二、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3月4日，文科园林累计使用配股募集资金637,255,585.04元，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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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元） 

截止 2019 年 3 月 4 日累计

投入金额（元） 

1 
文科生态技术与景观设计研发中心

项目 
200,000,000.00 15,151,809.96 

2 
绥阳县洛安江流域生态文明区 EPC

项目 
138,246,025.08 138,246,025.08 

3 

哈密市西部片区核心区中心景观轴

和道路及地下管线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 PPP 项目 

305,000,000.00 305,000,000.00 

4 补充工程施工业务配套流动资金 178,857,750.00 178,857,750.00 

合计 822,103,775.08 637,255,585.04 

截至 2019 年 3 月 4 日，配股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金额为

5,192,385.96 元，含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配股募集资金余额为

190,040,576.00 元。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资金使用为公司创造更多效益，

文科园林拟使用不超过1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目前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4.35%来计

算，预计将节约财务费用522万元。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的行为，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

归还相关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文科园林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 

四、相关审批程序及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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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5 日，文科园林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配股公开发

行股份的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2,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 

（二）独立董事意见 

文科园林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

超过 12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

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使用

不超过 1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

度的情况下提出的，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

次提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3 月 5 日，文科园林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同时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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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3、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亦出具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文科园林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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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崔学良  马明宽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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